
成交评审情况公示

项目编号： 510105202100004 项目名称：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餐饮服务采购项目（二次）

评审小组： 陈冬霞（组长）、伍祥天、曾璐（采购人代表）

序号 供应商名称
是否通过资

格性审查

未通过原

因

是否通过有效

性、完整性和响

应程度审查

未通过原因

1 北京万喜餐饮管理

有限公司
是 / 是 /

2 成都顶盛餐饮管理

有限公司
是 / 否

未按照磋商文件提供“★2、根据采购人需求提供工作日

加班晚餐、节假日加班餐等其它供餐服务（含临时性加

餐），供应商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按采购人要求进行

配餐和提供餐饮服务。供应商根据采购人的需要，在国

家法定休息日、节假日提供就餐保障；传统节日（如春

节、端午、中秋、冬至等节日）需结合节日提供加餐加

菜，费用不增加。采购人可根据工作需要，向供应商提

出变更就餐时间、就餐人数和就餐标准，供应商应予积

极配合，须准时开餐，做到饭热菜香、数量足额、服务

热情周到。（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）”，不满足磋商

文件要求，未通过实质性审查。



3 四川省禾胜餐饮管

理有限公司
是 / 是 /

4
成都天投中央厨房

供应链管理有限公

司

是 / 否

未按照磋商文件提供“★3、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的固定

的食材加工制作场所应具备实施本项目的设备。（固定

的食材加工制作场所为自有的须提供所有权证明，场地

照片，设备清单、照片，设备合同或发票复印件；如为

租赁的固定食材加工制作场所还应提供有效期内的完整

的租赁协议，场地照片，设备清单、照片，设备合同或

发票复印件；如固定的食材加工制作场所同时为多家单

位提供餐饮服务的，除提供以上证明外还须提供双方合

作合同复印件（合同中需体现出对外服务的条款）及具

有实施本项目的服务能力的承诺函原件”中的设备合同

或发票复印件，不满足磋商文件要求，未通过实质性审

查。

5 四川吉百兴食品有

限公司
是 / 是 /

评审结果

排序 供应商名称 平均得分

第一名 北京万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92.97

第二名 四川吉百兴食品有限公司 82.00

第三名 四川省禾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77.99



综合评分汇总表：


